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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進行中部地區違規行為之調查，調查方式先選定一些具潛在風險之路

口、路段，運用數位攝影器材拍攝用路人違規情形，再分析調查路口、路段之違

規特性並分析違規潛在的危險性及違規發生原因，探討違規行為與時間、路型、

交通量、路口、用路人類別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幹道與支道的路口違規比

例為 18.58%，支道與支道的路口違規比例為 14.98%，幹道與幹道的路口違規比

例為 3.6%，支道與幹道之路口型態較支道與支道之路口易發生違規，而幹道與

幹道之路口違規比例最低，此外行人較易發生違規，違規比例 22.76%，其次是

機車，比例為 10.99%，汽車違規比例最少，僅有 1.45%。又根據調查影片篩選一

些具有教育意義的片段並配合道路交通法規，作為交通安全宣導之教材。之後製

作影片腳本，剪輯並編製拍攝內容，再加以交通法規與路權的旁白說明，透過輕

鬆活潑的方式，完成交通安全宣導教育影片，以利社會大眾與學生瞭解安全的交

通行為。本研究目的在幫助社會大眾與學生瞭解相關交通安全法規，並建立路權

之基本觀念，期望藉由此宣導影片的製作與推廣，促使用路人發現本身不安全的

用路行為，進而改善本身的交通行為表現，以達到降低事故率的目的，此外彌補

與充實現有交通安全教育材料的老舊、不足，可為相關交通安全單位與教育單位

之教育教材參考所用。 

關鍵字：交通違規、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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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及目的 

1.1 研究動機 

隨著國人收入的增加，對於汽機車持有數也由民國 87 年的 15,959,135 輛至

民國 93 年增加為 19,183,136 輛，此外都市地區人口稠密，車多的情形下可使用

道路面積相對減少，駕駛道德並未因所得、教育水準提高而上升，致使交通秩序

紊亂，駕駛行為惡劣，衍生極嚴重的秩序及安全問題，根據警政署統計資料，民

國 93 年共發生道路交通事故 2,502 件，其中死亡 2,634 人、受傷 1,248 人，造

成社會的損失。如何提高用路人遵守交通法規、行車有序、彼此禮讓，値得國人

重視。但目前仍有多種嚴重違規行為，需要加強執法，以予禁止，同時此等行為

並不值得學習，透過宣導加以告知用路人，以達成教育之目標。用路人先有「想

法」後有「行為」，「行為」久了養成「習慣」，習慣養成，要改變並不容易。所

以要改變不良的交通習慣，並非一蹴即成之事，同時也是一種艱鉅的工作。 

人、車、路為構成道路交通的基本要素，「人」是指交通工具使用者或被載

者，「車」為交通工具，在道路上有汽車、機車等，「路」為運輸的環境-道路，

運具的使用主要是依人的操作來行駛，所以交通事故發生時，不外乎人為因素所

造成，也就是駕駛行為，「行為」的養成就是「習慣」，習慣要改變並不容易，有

此行為仍因為有此「想法」，方有行為，多年下來就養成了習慣。 

現在道路交通狀況，可由車輛違規、行人違規等方面來探討，主要還是因為

國人對於交通道德認知與守法觀念薄弱所致，就目前車輛違規部份，如：道路競

駛，國內道路時常可見車輛爭先恐後，大小車輛爭道等現象，相當危險；車輛未

依規定號誌行駛，如：闖紅燈或搶黃燈，於路口處常可見到車輛闖越的現象；未

依規定行駛於規定車道，由於國內汽機車種類繁多，常可見機車行駛於快車道，

或計程車為招攬客人而佔據機車道行駛等；車輛違規停車，以都會區最常見，民

眾爲了個人的方便，於紅線停車或併排停車等，往往造成其他車輛通行困難，妨

礙交通的順暢；行人未依規定通行，都會區行人穿越道路應由行人穿越道或天橋

或地下道，但常可見行人任意穿越道路，不但妨礙車輛通行，也易生危險；路權

觀念不足，路權部分可分為行人路權、汽車路權、機車路權等，所謂的路權係指

在道路上使用之優先權，許多人都缺乏對路權的遵守，以導致交通意外的發生；

酒後駕車問題，做生意難免遇上喝酒應酬等，但許多人對於酒後駕車一事認知不

足，往往對於自己的酒量過於自信，而忽略的自己駕車技術與他人的安全，以致

意外的發生；騎乘機車應使用安全帽，在鄉下地區，由於取締情況較不嚴格，以

致人們有偷機心態，而未依規定使用安全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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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對於交通安全的觀念，若無警察的取締，大多是抱持著偷機心態，未確

實依規定來行駛，及國人對於行車禮讓的觀念不足，爭先恐後，往往會造成交通

事故的發生。改善交通安全，針對在學學生可以經由交通安全教育，改善其現階

段及未來使用道路的習慣，預防交通事故的發生；對於社會各階層人士，除了透

過安全宣導外，告知遵守路權之重要與事故發生後之處理程序，再次發揮教育的

功能，改善交通安全與秩序。 

1.2 研究目的 

交通安全是政府施政目標之一，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協助建立民眾對於路

權的基本觀念，與加強民眾對交通安全之認知，期望民眾能從中發現本身不良的

駕駛行為，進而改善本身的駕駛習慣，以達到降低肇事率的目的。 

透過交通安全教育光碟，宣導路權之重要性，以教學影片拍攝方式，由本研

究工作人員撰寫腳本，以實際道路用路人情況拍攝常見之違規行為，製作教學光

碟的方式分送給各單位並加以輕鬆之旁白來吸引大眾的了解，使國人對於交通安

全有進一步的認識，並導正國人對於交通的錯誤觀念。 

二、文獻回顧與現況分析 

2.1 交通法規介紹 

2.1.1 相關汽車駕駛人法規 

1. 追撞 

法律條文： 

（1）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一條： 

第三款：減速暫停時，應顯示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向下垂伸，手

掌向後之手勢。 

（2）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九十四條： 

汽車在同一車道行駛時，除擬超越前車外，後車與前車之間應保持隨時

可以煞停之距離。前項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

知後車，後車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車之行動。 

2. 彎道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零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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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行經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路口、鐵路平交道、道

路修理地段、市區交通頻繁處所時，不得超車。 

（2）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九十三條： 

第二款：行經彎道、坡路、狹路、狹橋、隧道、泥濘或積水道路、無號

誌之交岔路口、道路修理地段或行近工廠、學校、醫院、車站、

會堂、娛樂、展覽、競技等公共場所出、入口及其他人車擁擠

處所，或因雨霧致視線不清或道路發生臨時障礙時，均應減速

慢行，作隨時停車之準備。 

（3）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零六條： 

第一款：彎道、坡路、狹路、橋樑、隧道、鐵路平交道不得迴車。 

（4）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一十條： 

第一款：彎道、狹路、陡坡、橋樑、圓環、隧道、鐵路平交道、單行道、

快車道等危險地帶或交通頻繁處所，不得倒車。但因讓車、停

車或起駛有倒車必要者，不在此限。 

3. 閃光號誌路口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零二條： 

第一款：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警察之指示，遇有交通警察指揮與燈光

號誌並用時，以交通警察之指揮為準。 

4. 無號誌路口：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零二條： 

第二款：車輛行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通警察指揮之交岔路口，支

線道車應暫停讓幹線道車先行。未劃分幹、支線或同為幹線道

或支線道者，轉彎車應暫停讓直行車先行；如同為直行車或轉

彎車者，左方車應暫停讓右方車先行。 

第六款：轉彎車輛應讓直行車輛先行。但直行車尚未進入交岔路口，而

轉彎車已達中心處開始轉彎，直行車應讓轉彎車先行。 

第七款：對向行駛之左右轉車輛已轉彎須進入同一車道時，右轉彎車輛

應讓左轉彎車輛先行，如進入二以上之車道者，右轉彎車輛應

進入外側車道，左轉彎車輛應進入內側車道。 

5. 逆向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九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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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駕駛汽車，應遵守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 執

行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令執行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 

6. 提前左轉(越雙黃線)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零二條 

第四款：左轉彎時，應距交岔路口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行至

交岔路口中心處左轉，並不得佔用來車道搶先左轉。 

第五款：四車道以上或同向二車道道路，欲右轉彎時，應距交岔路口三

十公尺前換入外側車道或右轉車道，欲左轉彎時，應距交岔路

口三十公尺前換入內側車道或左轉車道；其設有劃分島劃分快

慢車道，在慢車道上行駛之車輛不得左轉。 

7.倒車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九十一條： 

第一款：彎道、狹路、陡坡、橋樑、圓環、隧道、鐵路平交道、單行道、

快車道等危險地帶或交通頻繁處所，不得倒車。但因讓車、停

車或起駛有倒車必要者，不在此限。 

第五款：倒車時，應顯示倒車燈光，或由駕駛人表示左臂平伸，手掌向

後並前後擺動之手勢。 

8.開啟車門不當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九十一條： 

第十五款：停車向外開啟車門時，應注意行人、車輛、並讓其先行。 

9. 有號誌路口 

法律條文： 

（1）交通道路安全規則第一百零二條第一項規定如下 

      第一款：汽車行駛至交岔路口，其行進、轉彎、應依下列規定： 

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警察之指示，遇有交通警察指揮與燈光號 

誌並用時，以交通警察之指揮為準。 

2.1.2 相關機車騎士法規 

1. 違規超車爭（搶）道行駛 

法律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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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三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六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

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三款：不依規定轉彎、超車、停車或通過交岔路口者。 

2. 蛇行 

法律條文： 

（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三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六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

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四款：在道路上爭先、爭道或其他危險方式駕車者。 

3. 未靠右行駛讓車 

法律條文： 

（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三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六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

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一款：不在劃設之慢車道通行，或無正當理由在未劃設之道路不靠

右側路邊行駛者。 

4. 未依規定轉彎 

法律條文： 

（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三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六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道

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三款：不依規定轉彎、超車、停車或通過交岔路口者。 

5. 搶越行人穿越道 

法律條文： 

（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四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鍰，或

施一至二小時之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五款：在人行道或快車道行駛者。 

 

（2）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十六條 

汽車駕駛人、無照駕車或爭道行駛人行道或行經行人穿越道，不依規

定讓行人優先通行，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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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駕駛人，在快車道依規定駕車行駛，因行人或慢車不依規定，擅

自進入快車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 

6.違反號誌標制管制 

法律條文： 

（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四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鍰，或

施一至二小時之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一款：不服從執行交通勤務警察指揮或不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

示者。 

7.行駛於禁行機車道之車道 

法律條文： 

（1）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七十三條 

慢車駕駛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處六十元罰鍰，或施一至二小時之

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第一款：不在劃設之慢車道通行，或無正當理由在未劃設之道路不靠

右側路邊行駛者。 

2.1.3 相關行人法規 

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一三三條至第一三九條： 

(一)第一三三條 

    行人應在劃設之人行道行走，在未劃設人行道之道路，應靠邊行走，並不

得在道路上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立，阻礙交通。 

(二)第一三四條 

    行人穿越道路，應依下列規定： 

1.設有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人行地下道者，必須經由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   

或人行地下道穿越，不得在其三十公尺範圍內穿越道路。 

2.在禁止穿越或劃分島或護欄之路段，不得穿越道路。 

3.行人穿越道有警察指揮或有指揮或有燈光號誌者，應依警察之指揮或號誌之指

示前進。無警察指揮又無號誌指示者，應小心迅速通過。 

4.行人穿越道設有行人穿越專用號誌者，應依號誌之指示迅速穿越。 

5.在未設有行人穿越道亦非禁止穿之路段穿越道路時，應注意左右無來車，始可   

小心迅速穿越。 

(三)第一三九條 

    父母或監護人不得疏縱未滿十四歲之人，擅自穿越車道，或於交通頻繁之

道路或鐵路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戲或坐、臥、蹲、立，阻礙交通。 

2.2 用路人路權介紹 

「路權」顧名思義即是指正在使用道路的人或車，其使用該道路之權利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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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順序。在蒐集與整理事故案件資料的過程，以及回顧相關文獻時，也發現到每

一肇事案件的產生往往會伴隨著路權受到侵犯之問題出現，雖侵犯路權之舉動不

一定會是肇事案件之主要因素；但也不可否認當路權受到侵犯時，會比較容易產

生交通事故。在張漢威論述中「路權優先通行順序」其實是建立在「注意」與「禮

讓」之駕駛行為中。 

台灣地區由於地小人稠，國人持有機動車輛數每年又不斷增高，再加上國人

目前法治觀念普遍不足的情況下，以致於在一些人口密集度較高之都會區內，常

會有○1妨礙行車秩序和路權的行為，包括：變換車道或轉彎前不打方向燈、違規

左轉或迴轉、跨越雙黃線、機車行駛於禁行機車道等。○2阻礙路口之通行，例如：

直行車占用左、右轉彎車道、轉彎車占用直行車道，以及未依「停」、「讓」標

誌、標線指示行車等。○3與行人相關之路權，汽機車不禮讓行人、行人闖紅燈及

任意穿越馬路等侵權之行為產生，嚴重影響到其他用路人之人身與財產安全。因

此警政署宣布在 2004 年 7 月 1 日起將分三階段嚴格取締「侵犯路權」行為，希

望在透過罰款（六百元到一千八百元的罰單）的威嚇後，能降低侵權行為的產生。 

2.2.1 重要路權判斷原則 

1. 追撞：在前者優先，在後者追撞前車者為原因。 

2. 彎道：在本車道優先，入侵他人車道者為原因。 

3. 閃光號誌路口：閃紅燈方向為主因；閃黃燈優先，閃黃燈方為次因。 

4. 無號誌路口：○1若為幹道時幹道車優先，幹道車方為次因；若為支道時支道

車應禮讓，支道車方為主因。○2若為左方車時右方車優先，左方車為主因；若

為右方車時注意左右方來車，右方車為主因。○3讓，幹道車優先，支道車方為

主因。○4停，幹道車優先，支道車方為主因。 

5. 逆向：直行車優先，逆向行駛者為原因。 

6. 提前左轉(越雙黃線)：直行車優先，提前左轉者為原因。 

7. 倒車：未注意車後車況，倒車者為原因。 

8. 開啟車門不當：開啟車門者為原因。 

9. 有號誌路口：綠燈優先，闖紅燈者為主因。 

2.3 用路人常見之違規行為 

 用路人之違規行為，可分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為該交通路段、路口本身

道路交通工程設計不良，誤導用路人違規，第二種情形是用路人認知上的問

題，並非故意違規，第三種情形則是用路人不遵守交通法規，本質上屬於蓄意

的。以下將用路人常見之違規行為依其是否故意，區分為違規行為與失誤行為

兩大類，而以用路人來區分，又可分為汽車駕駛人、機車騎士與行人三類。 

2.3.1 汽車駕駛人 

違規行為： 

1. 未依規定讓車。 



運用數位攝影拍攝中部地區用路人違規行為暨交通安全宣導之研究 

                                    1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06 年) 

2. 轉彎（向）不當（含左、右、迴轉）。 

3. 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4. 超速失控。 

5. 未依規定減速。 

6. 逆向行駛。 

7. 倒車未依規定。 

8. 違規超車。 

9. 搶越行人穿越道。 

10.爭（搶）道行駛。 

11.搶（闖）越平交道 

失誤行為 

1. 未注意前車狀態。 

2. 未保持行車距離間隔。 

3. 起步時未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4. 停車（或暫停）時未注意其他車（人）安全。 

2.3.2 機車騎士                                                                    

違規行為： 

1. 違規超車爭（搶）道行駛。 

2. 蛇行。 

3. 逆向行駛。 

4. 未靠右行駛讓車。 

5. 未依規定轉彎倒車。 

6. 未依規定減速。 

7. 搶越行人穿越道。 

9. 違反號誌標制管制。 

10.行駛於禁行機車道之車道。 

11.搶（闖）越平交道。 

失誤行為 

1. 未注意路況。 

2. 未保持行車距離間隔。 

2.3.3 行人 

    歸納整理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的條文後，大致上可將行人違規行為分成三大

類：（1）行人不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2）未經由行人穿越

道、人行天橋、人行地下道而穿越（3）於交通繁忙之道路或鐵路平交道附近

任意奔跑、追逐、嬉遊、坐、臥、蹲、立，足以阻礙交通之行為。 

違規行為： 

1. 在禁止穿越時（行人號誌為紅色）穿越道路。 

2. 路口設有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人行地下道，但穿越時並未使用這些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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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道路上嬉戲。 

4. 在道路上奔跑。 

5. 不依規定，擅自穿越車道。 

6. 不在劃設之人行道通行（行走於街道上）。 

7. 在未劃設人行道之道路不靠邊通行。 

失誤行為 

1. 穿越道路之前，不會先停等於人行道邊緣。 

2. 從人行道跨入街道，並未注意左右來車。 

3. 穿越道路時，並未注意左右來車。 

4. 穿越道路時，與其他行人交談。 

2.4 交通事故統計 

2.4.1 交通事故傷亡統計 

依據警政署統計資料(表 2.1)，九十三年交通事故 A1 及 A2 類死傷案件為

134,192 件，死亡 2,634 人（只計算事故發生起 24 小時死亡者），受傷 1,248 人。

89 年之後將 A2 類納入統計，以至於肇事總件數較往年高出許多，近五年來肇事

率雖不斷上升，從 89 年的 52,952 件至 93 年的 134,192 件，但車禍死亡人數有

下降趨勢，89 年 3,388 人至 93 年的 2,502 人。 

表 2.1 歷年交通事故傷亡統計 

年底機動車輛數 
年別 

合計 汽車數量 機車數量 
肇事總件數 

81 11,268,253 3,618,942 7,649,311 3,489 

82 11,856,524 3,989,128 7,867,396 2,696 

83 12,377,082 4,342,573 8,034,509 3,603 

84 13,201,471 4,684,447 8,517,024 3,528 

85 14,273,465 4,989,551 9,283,914 3,619 

86 15,345,743 5,294,130 10,051,613 3,162 

87 15,959,135 5,430,095 10,529,040 2,720 

88 16,317,768 5,359,299 10,958,469 2,487 

89 17,022,689 5,599,517 11,423,172 52,952 

90 17,465,037 5,731,835 11,733,202 64,264 

91 17,906,957 5,923,200 11,983,757 86,259 

92 18,500,658 6,133,794 12,366,864 120,223 

93 19,183,136 6,389,186 12,793,950 134,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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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歷年交通事故傷亡統計(續) 

A1 類 A2 類 
年別 肇事率(件/萬輛) 

件數 死亡 受傷 件數 受傷 

81 3 3,489 2,717 2,929 - - 

82 2 2,696 2,349 2,115 - - 

83 3 3,603 3,094 2,937 - - 

84 3 3,528 3,065 2,933 - - 

85 3 3,619 2,990 2,939 - - 

86 2 3,162 2,735 2,428 - - 

87 2 2,720 2,507 2,007 - - 

88 2 2,487 2,392 1,636 - - 

89 32 3,207 3,388 1,541 49,745 65,354 

90 37 3,142 3,344 1,490 61,122 79,122 

91 49 2,725 2,861 1,284 83,534 108,310 

92 66 2,572 2,718 1,262 117,651 155,041 

93 71 2,502 2,634 1,248 131,690 171,259 

資料來源 警政署 

2.4.2 事故原因統計 

九十二年臺閩地區 A1 類道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件數，前三項為未注意車前

狀況占 20.06%、酒醉(後)駕駛失控占 17.11%及未依規定讓車占 9.18%（詳圖

2.1）。以近三年肇事原因觀察，酒醉(後)駕駛失控死亡人數持續增加，顯示「喝

酒不開車，開車不喝酒」尚需加強宣導及嚴格取締。 

 

 

 

 

 

 

 

 

 

 

圖 2.1 九十二年臺閩地區 A1 類道路交通事故肇事原因 

肇事原因中受傷致死率（         ）較高者：超速失控 7.03%最高，其次

為酒醉（後）駕駛失控 5.11%、機件故障 3.39%、行人（或乘客）過失 3.26％、

酒醉(後)駕駛失控

17.11%

未依規定讓車

9.18%

未保持安全

距離、間隔

5.33%

超速失控 9.06%

轉彎(向)不當

4.16%

未注意車前狀態

20.06%

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7.11%

其他 27.99%

%100  
 

×
+ 傷死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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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勞(患病)駕駛失控 3.14%（見表 2.2）。 

表 2.2 九十二年道路交通事故（A1 + A2 類）受傷致死率─肇事原因 

單位：人；％ 

事故類別 

肇事原因 
死 百分比 受傷 百分比 

死亡+受

傷 

 

總計 2,718 100.00  168,303 100.00  171,021 1.59  

超速失控 266 9.79  3,618 2.15  3,784 7.03  

酒醉駕車失

控 
461 16.96  8,680 5.16  9,021 5.11  

機件故障 24 0.88  686 0.41  709 3.39  

行人(乘客)

過失 
77 2.83  2,287 1.36  2,364 3.26  

疲勞(疾病)

駕駛失控 
23 0.85  710 0.42  733 3.14  

未注意車前

狀態 
636 23.40  21,449 12.74  21,984 2.89  

未依規定減

速 
86 3.16  2,913 1.73  2,999 2.87  

搶(闖)越平

交道 
27 0.99  1,202 0.71  1,220 2.21  

搶越行人穿

越道 
27 0.99  1,202 0.71  1,229 2.20  

違規超車 37 1.36  1,868 1.11  1,896 1.95  

其他 308 11.33  17,471 10.38  17,779 1.73  

逆向行駛 72 2.65  4,360 2.59  4,422 1.63  

燈光 2 0.07  123 0.07  126 1.59  

交通管制

(設施)不當 
2 0.07  148 0.09  160 1.25  

違反號誌、

標誌管制 
202 7.43  16,688 9.92  16,890 1.20  

未依規定讓

車 
260 9.57  31,506 18.72  21,768 1.19  

未保持安全

距離、間隔 
144 5.30  12,902 7.67  13,046 1.10  

橫越道路不

慎 
12 0.44  1,113 0.66  1,126 1.07  

 

%100  
傷受 死亡

死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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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九十二年道路交通事故（A1 + A2 類）受傷致死率─肇事原因(續) 

爭(搶)道行

駛 
6 0.22  516 0.31  622 0.96  

未靠右行駛 12 0.44  1,302 0.77  1,314 0.91  

倒車未依規

定 
12 0.44  1,697 1.01  1,609 0.75  

起步時未注

意其他車

(人)安全 

22 0.81  3,332 1.98  3,364 0.65  

轉彎(向)不

當(含左、

右、迴轉) 

111 4.08  20,679 12.29  20,790 0.53  

停車(暫停)

未注意其他

車(人)安全 

- 0.00  192 0.11  192 0.00  

 

2.5 機車事故傷亡率與配戴安全帽之關係 

八十六年六月一日起開始取締未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目前戴安全帽者估計達 73%。如表三所示，九十二年道路交通事故騎乘機車死亡

1,200 人，受傷致死率 1.03％（死者數/死傷者數*100）；其中未戴安全帽者死亡

267 人，受傷致死率 5.12％，頭部受傷致死率 11.35％；戴安全帽者死亡 1,933

人，受傷致死率 0.84％，頭部受傷致死率 4.41％，顯示騎乘機車戴安全帽受傷

致死率較低，安全較有保障，惟安全帽以保護頭部為主，但若衝擊力過大、超速、

飆車或安全帽未符合規定等，仍會造成人員死亡。並由表可看出近三年受傷致死

率明顯下降很多，證明了政府推動騎乘機車要戴安全帽的政策具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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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臺閩地區騎（乘）機車死傷人數－按戴安全帽別 

  90 年 91 年 92 年 

死亡 1,711  1,563  1,438  

受傷 58,781  84,242  120,308  總計 

死亡佔死傷百分比 2.83  1.82  1.18  

死亡 540  423  267  

受傷 5,270  4,552  4,951  

死亡佔死傷百分比 9.29  8.50  5.12  

死亡 405  329  206  

受傷 1,946  1,694  1,609  

未戴安

全帽 

頭 死亡佔

死傷百

分比 

17.23  16.26  11.35  

死亡 1,171  1,140  933  

受傷 53,511  79,690  109,941  

死亡佔死傷百分比 2.14  1.41  0.84  

死亡 730  721  551  

受傷 7,257  10,115  11,941  

有戴安

全帽 

頭 死亡佔

死傷百

分比 

9.14  6.65  4.41  

2.6 酒醉駕車 

依據 1996 年至 1999 年行政院警政署統計資料顯示，交通事故死亡人數為

10684 人，而其中酒後駕車死亡人數佔了約 11%，及將近醫成的道路交通事故死

亡者與酒後駕車有關。見表 2.4。 

表 2.4  1996 年至 1999 年台灣地區交通事故與酒後駕車死亡人數表 

 交通事故死亡人

數 

酒後駕車死亡人

數 

酒後駕車佔交通

死亡事故率(%) 

1996 年 2990 405 13.55  

1997 年 2735 302 11.04  

1998 年 2567 236 9.19  

1999 年 2392 251 10.49  

近年酒後駕車發生事故率呈遞增現象，20 歲至 30 歲酒醉駕車發生事故率較

高，假日和凌晨酒後駕車發生事故頻率較高，酒後駕車發生事故頻率較高之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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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是「直路」、「四岔路」、「三岔路」、「彎曲路」及「橋樑(含其附近)」。 

在性別上男性比女性容易酒後駕車，在年齡層的分部上，26 到 35 歲與 66

歲以上的人偏向有酒後駕車，19 歲到 25 歲與其他人比較不易酒後駕車，在教育

程度上國中及研究所以上學歷者比其他的教育程度較易酒後駕車，小學與大學畢

業學歷者偏向不容易酒後駕車，所得高者相較其他所得的人較容易酒後駕車。並

發現酒後駕車的事故率較高。而在性別方面與酒後駕車相對事故率上並無明顯差

異。在年齡上 19 歲到 25 歲的相對事故率較高。 

分析國內酒後駕車之交通事故特性，並和國外相關研究加以比較分析，檢討

對酒後駕車之交通執法和宣導狀況，針對國人呼氣中酒精含量對駕駛行為反應之

影響情形做進一步的探討。有資料如下：1.酒後駕車肇事的嚴重性比其他交通肇

事嚴重。2.酒後駕車肇事地點以市區道路及省道最多。3.酒後駕車肇事車種以機

車最多。4.時間越晚，發生件事也越多。5.教育程度越低，對酒後駕車肇事的危

險性認知越低。6.年輕人較容易酒後駕車肇事。7.因酒後駕車自身控車不穩，固

肇事類型以一部車自行撞上路旁固定物最多。 

駕駛人產生酒後駕車行為的主要因素有四：1.對酒醉事故嚴重性缺乏認知。

2.不瞭解酒精對價是能力的影響。3.不瞭解酒後駕車處罰規定。4.警察取締率

低。而影響交通警察取締意願主要因素包括：1.現行酒醉駕車的處罰規定不合

理。2.駕駛人態度惡劣。3.不合理獎勵規定。4.取締技巧不夠。 

2.7 機車事故與酒後駕車之相關性探討 

在機車事故傷害與飲酒的關係方面：在受傷者的身份別部份，駕駛有較多「聞

到酒味」的比例；在安全帽的使用上，聞到酒味的一組未戴安全護具的比例比未

聞到酒味的一組高出甚多；就交通事故類型與飲酒的相關性而言，則發現飲酒會

增加發生「與非車輛之人或物體相撞、或失控翻倒」的機會。而曾有酒後駕車經

驗者，比較容易伴隨有「不當迴轉」、「不當超車」、「超速」、「違反號誌燈行駛」

以及「不打方向燈」等危險駕駛行為。為減少酒駕現象發生的建議如下： 

1. 健保對因飲酒而發生傷病者给付及其保費的調整 

  飲酒者其發生事故傷害的危險性及嚴重度均較未飲酒者為高，且其有『一

再發生』的情形發生。因此度於因飲酒而發生事故傷害者，其在醫療給付、部

分負擔及保費方面是否應該考慮提高以維社會正義。在酒後駕車方面，目前已

有人建議仿照汽車保險的方式，對於酒後駕車的累犯，提高保險費，另外如被

保險人若是因為酒後駕車造成重大創傷，則取消其享受重大傷病免除部分負擔

的權利等，給予一種緊告性質的規範。目前健保局已有『酒癮、煙癮之戒斷治

療不屬於全民健保给付的範圍』、『另酒癮、菸癮之併發症或引起之疾病、基於

保障保險對象就診權益，得依全民健保第二條之規定，給予保險给付』對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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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規定，如能更加嚴格規定给付範圍，應更能符合社會公平與正義。 

2. 加強酒後駕車與違規駕駛行為之取締並提高罰緩 

    自民國 86 年 6 月實施強制機車騎士要配戴安全帽的政策之後，台北市的

執行率高達 96 以上，而機車事故傷害的住院率及死亡率也隨之大幅下降；然

而在花東地區的駕駛人及乘客使用安全護具的比例只約五成，如此寬鬆的執法

標準不能有效地價低機動車事故傷害的死亡率及受傷的嚴重度。根據消費者文

教基金會綠色消費委員會程仁宏等人（民國 85 年）所做的調查，民眾認為酒

後駕車最有效的防制方式依序為重罰（61.38%）、加強路檢取締（44.14%）、再

來是教育（20.69%）、最後才是宣導（19.31%）。舉例來說，機車騎乘必須配戴

安全帽的規定其罰緩雖然並不高，但是藉由執勤員警雷厲風行的取締，卻能收

其成效；而日本對於酒後駕車或超速等違規行為動輒台幣數萬元的罰緩，外加

全天候的道路講習，也有效遏止了酒後駕車等違規行為。因此交通單位的重

罰，配合警察單位嚴格的取締，應是防制酒後駕車最有效的方法。 

3. 進立並推廣簡易酒後自我測試方法 

    目前我國現行法令中，對於拒絕接受呼氣酒精濃度測試的民眾僅能以不服

從執勤警察之條款處以 300 元以上 1200 元以下之罰緩，而民眾若真的酒後駕

車，依法可處以 2700 元以上 5400 元已下的罰緩，如此一來，便會造成真有飲

酒的駕駛拒不接受呼氣酒精濃度的測試，而寧可選擇接受較低罰緩罰單的情

事。所以根本的解決之道在於民眾的事先預防，若是能夠發展一套簡易的酒後

自我測試方法並加以推廣，讓民眾在喝玩久之後便可以自行測試該不該開車，

必可以大幅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2.8 闖紅燈 

根據交通事故之統計資料顯示，交通事故發生之原因與人為因素有關者佔百

分之九十以上，其中以不遵守交通規則為最多，其中以闖紅燈佔大多數，並且有

闖紅燈發生事故的死亡率約為沒有闖紅燈而發生事故的兩倍。 

闖紅燈情形分為確定有闖紅燈、涉及號誌、以及確定沒有闖紅燈三類。其中

以確定有闖紅燈的死亡率最高，涉及號制的受傷率最高。再車種中以腳踏車跟機

車最易傷亡、其次是小貨車、再其次是自小客、營小客較不易傷亡，又碰撞他車

為大貨/大客/其他車比較容易傷亡、其次是小汽車及小貨車。 

2.9 超速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用路人超速行為與改善策略之研究」一文中，彙整結

果顯示：肇事原因中以超速行駛居首位，常照成嚴重死傷，而且整體來看，規定

速限在 50km/h 以下時，超過半數的車輛會超過規定速度行駛，也就是說，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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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速限區之內車輛容易超過速限。因此，速限的規定不一定都是適當且正確

的，所以這會是造成駕駛者不自覺的超速。而駕駛人對於本身行駛的速度，以測

速器測試可客觀的判斷，但是沒有測速器的場合，行駛速度將依主觀的感覺來判

斷，極有可能造成實際速度比主觀認定的速度高。 

    男性比女性易超速，大學生及研究所畢業以上與其他教育程度來比是屬於容

易超速的人，而小學畢業的人與其他教育程度相對之下，較不容易超速，原因與

其兩者對時間價值觀念不同有關，。而在性別方面與超速相對事故率上並無明顯

差異。年齡上 26 歲到 35 歲及 65 歲以上的駕駛者的相對事故率為最高。 

    而酒後駕車與超速的關係為：1有酒醉駕車且有超速，以男性比例高於女

性，26 歲到 35 歲的人也偏高。2無酒後駕車且無超速，女性比例高於男性。 

2.10 違規停車 

張新立君認為駕駛人在尋找停車位時，會受到外在環境和內在心理的影響，

而產生違規停車之意向。民國 93 年 3 月 10 日至 15 日間進行問卷之試測，期

能找出受訪者對於問卷中感到語意不詳或不易了解之處，並希望受訪者能對於問

卷內容提出建議供改善問卷，該研究為了能夠更明確的衡量駕駛人違規意向，所

以嘗試調查駕駛人違規停車之具體行為，將國人常見之違規停車行為分為六大

類，於問卷中詢問駕駛人對於這六大類違規停車行為(表 2.5)之意見，欲了解駕

駛人常做出哪些違規停車行為、駕駛人認為違規停車行為對於交通安全之影響以

及駕駛人認為違規停車行為對於車流順暢之影響。 

表 2.5 違規停車種類： 

1.在交叉路口十公尺內違規停車  

2.違規併排停車 

3.於公共汽車招呼站十公尺內違規停車 

4.於人行道上違規停車 

5.巷弄內違規停車 

6.於外側車道上違規停車 

2.11 行車時駕駛使用行動電話 

關於肇事發生與使用行動電話的關係，謝屈平等對於此之研究，收集了1,353

件汽車事故相關資料。該研究結果指出喝酒又使用行動電話發生事故是喝酒不使

用行動電話會發生事故的 2.38 倍，且傷害嚴重程度也顯著高於沒有喝酒者，可

見行動電話的使用會使駕駛人除了酒精的影響外，注意力也受影響而造成更嚴重

的傷害。使用行動電話不論手持式或是免持聽筒式都較容易肇事，尤其是免持聽

筒式的使用者其發生的機率更高，因此建議國內應朝全面禁止開車使用行動電

話，減少許多可避免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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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飆車 

飆車依危險程度區分成三個層級，層級一犯罪程度較輕，其違規內容為超

速、蛇行、佔用快車道；層級二犯罪程度中等，其違規行為以危險方式駕駛、競

速、競技、以噪音影響他人；層級三犯罪行為較為嚴重，除前述行為外還觸犯公

共危險罪、攜帶違禁品、影響他人安全。飆車行為之治本之道，蘇昭銘等人之研

究提出以下幾點： 

1.個人身心方面：少年生理上逐漸發生變化，心理或情緒方面較不穩定，故家

庭、學校甚至於社會應給予青少年正確的性觀念與情緒管理，輔導青少年去

領、心理各方面的變化，並懂得用正確的方式宣洩自己的情緒。 

2.學校教育方面：避免造成青少年之壓力，指導學生從事有益身心之課外活

動，避免學生從事不正當活動外，並加強宣導交通安全及其罰責，更要注重生

命教育，讓青少年瞭解生命價值、懂得珍惜生命。 

3.家庭方面:根據該研究分析，青少年家庭破碎或失和、父母管教不當(過嚴或

溺愛)、家庭富裕或貧窮，對青少年心理有一定程度影響，容易使青少年產生

犯罪之行為，故家庭教育相當重要，希望政府、學校甚至個人對於家庭不健全

或有特殊狀況之青少年能給予較多的關懷，並透過專業輔導人員進行輔導，避

免青少年產生不良偏差行為甚至誤入歧途。 

4.社會教育方面:飆車行為可能由學習而來或是與他人溝通學習,也可能由自

己過去經驗而來的,故蘇昭銘等建議政府處裡飆車事件應採集體處分,可讓參

與飆車所有青少年接受到處分,避免讓漏網之魚存僥倖之心理外,並可杜絕其

行為交互學習。 

2.13 交叉路口夜間車輛違規情形 

葉名山等，以台中市為例針對夜間交叉路口車輛違規調查，該研究將違規情

形畫分為四類：闖紅燈、紅燈左轉、未等待左轉時向逕自左轉(違規左轉)、未等

待右轉時向逕自右轉(違規右轉)，結果如表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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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路口交通違規比較表 

闖紅燈 紅燈左轉 違規左轉 違規右轉 違規

路口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流量 百分比

中清

文心 
155 4.22 91 2.48 276 7.52 213 5.80 735 3672 20.02

文心

西屯 
188 4.27 53 1.20 169 3.84 69 1.57 479 4403 10.88

西屯

太原 
272 14.6 77 4.15 -- -- 111 5.98 460 1855 24.80

合計 615 6.19 221 2.23 445 4.48 393 3.96 1674 9930 16.86

表 2.7 路口車種交通違規比較表 

闖紅燈 紅燈左轉 違規左轉 違規右轉 
違規

車種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流量 百分比

機車 367 13.5 99 3.66 112 4.14 142 5.24 720 2708 26.51 

小型

車 
242 3.42 117 1.65 328 4.63 245 3.46 932 7077 13.17 

大型

車 
6 4.14 5 3.45 5 3.45 6 27.3 22 145 15.17 

合計 615 6.19 221 2.23 445 4.48 393 3.96 1674 9930 16.58 

由表看出機車最容易違規，次為大型車輛，小型車輛比例最低。而夜間關於

闖紅燈與紅燈左轉屬惡性駕駛行為，表示國人在交通守法的觀念不好。而本研究

不止討論夜間違規行為，更以尖離峰做一比較，來研究國人在夜間沒有執法人員

時，違規行為是否會多於白天。而研究內容不只限於上表四種違規行為，並多加

行人的違規行為，與整個交通的關係。 

2.14 行車之潛在危險 

當跟車距離縮短、前方車輛煞車燈亮起、車輛闖入我方車道等事件讓駕駛意

識到危險，駕駛常會做出某些行為(如：鬆油門、踩煞車等)以避免事故之發生。

由於成長過程及環境差異，每個人均有其獨特學習生涯、生活知識、社會經驗等，

進而培養出獨一無二的駕駛行為標準。實際上，目前有關行車觀念並未納入國內

基本教育課程，汽車教練在訓練學員時也是以取得駕照為主要目的。國人開車相

關知識主要來自於電視媒體、汽車雜誌及平時駕駛經驗等，在未確定取得資訊是

否正確下所建立之獨特信心及勇氣，往往可能造成高估及低估行車之危險性，當

違規行為發生，用路人其中有任一方應注意而未注意時，則該違規行為便具有潛

在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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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國內交通安全宣導方式 

傳統交通安全教育以學校為主軸，其實交通安全教育的管道很多，在事故當

事人接觸舉發員警與裁罰人員時，也同時創造了宣導教育的機會。有關交通事故

防治之安全與宣導管道有以下數種：學校教育、傳播媒體報導、政令宣導、駕照

考驗、道路交通安全講習、違規時由員警解說或裁罰時由裁罰人員解說等七種。 

2.15.1 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能自小深植人心，養成守法好習慣，向來是交通安全教育的第一

關。但肇事案件並非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對於事故發生後各項責任釐清工作、

行政救濟管道等，學校交通教育層面廣度有餘，深度不足。 

2.15.2 傳播媒體報導 

根據台北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於 90 年 7 月底針對肇事當事人進行普查，以了

解各項教育宣導方式之成效，民眾普遍認為透過傳播媒體來宣導交通安全是有效

的，此外目前各行政機關多能善用媒體廣大傳播力量，透過新聞播放方式，可見

再資訊發達時代，透過傳播媒體來教育民眾已經成為重要管道之一。 

2.15.3 政令宣導 

一般民眾普遍認為政令宣導易流於呆版，教育效果較傳播媒體差，因此行政

機關進行交通安全教育時，應採用較為活潑的方式藉由媒體傳播 

2.15.4 駕照考驗 

駕照考驗是取得駕駛資格的唯一途徑，且考取後除非是遭到吊銷，否則終身

具有駕駛資格，故一般駕駛僅需經過一次考試過程，且考照筆試的題庫範圍甚

廣，並未針對肇事課題特別強調，故宣導效果差。 

2.15.5 道路交通安全講習 

肇事案件屬於重大違規項目，依據道路安全講習辦法，違規肇事致受吊扣駕

照處分必須接受道安講習，另有將六歲以下孩童單獨留置車內、酒醉駕車、飆車、

闖越平交道或是在六個月內違規記點達六點以上遭吊扣駕照之駕駛人，都必須接

受道安講習。而公路主管機關機於轄區交通管理之必要，亦可針對違反道路交通

管理處罰條例者，公告應接受講習的項目。由於道路安全講習可針對重大違規或

違規次數達一定比例的民眾進行再教育，且每次上課時間至少半天，故成效佳。 

2.15.6 違規時由員警解說 

員警係執勤第一線，且現場處理事故最能了解狀況，並針對民眾所需提供相

關資訊，但由於多數員警執勤工務繁忙，未能把握舉發違規時機仔細向民眾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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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 裁罰時由裁罰人員解說 

以往安全教育並未納入「裁罰人員解說」這一項，蓋因一般交通違規案件無

須當事人親自到所接受裁處。而交通事故案件性質不同於違規案件，當事人必須

親自到所接受裁處，故可把握此一機會對發生事故民眾解釋相關法規。不過裁決

人員解說通常已是接受裁罰之際，僅能降低事故發生的影響；要能防範未然還是

要靠事前的教育。 

2.16 當前交通安全教育之問題 

  根據國內多位學者探究本國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成效不彰的原因，歸納出

幾點：(1)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推行，尚未能落實，因學校教育多以智育掛帥，

在考試領導教學及能力分班下，後段班的學生自卑感加重，加上生活教育未能

落實，種下不良行為誘因，導致學生常以違法行為模式或藉由飆車滿足自己的

成就感。(2)學生雖明白交通規則,卻未實踐日常生活之中。(3)成人以及家長

的不良示範，使學校的交通安全教育成效不彰。(4)同儕因素，青少年次文化

的形成，深深左右個人的價值認同，其負面大於正面，為獲得同儕的接納，導

致青少年對同儕團體偏差行為的認同，而青少年身受同儕影響，往往造成青少

年做出違反交通行為的重要因素之一。 

2.17 台中市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概況 

由於交通安全宣導在國人觀念中仍屬於較淺的植入，而又以國小國中的年紀

能夠更根深的導入交通安全的觀念，故在台中市區的國中小學來參考其交通安全

宣導的作法並且一一討論。由於國小的同學較過於被保護，所以在宣導方面做的

更加落實，比較於國中方面就更加的完善，台中市中小學安全教育實施概況整理

如下表。 

 台中市西區

大同國民小

學 

台中市南區樹

義國民小學 

台中市北區僑

孝國民小學 

台中市北屯區

東光國民小學

一、組織、計畫

與宣導  

   (本文上) 

1.成立交通

安全教育委

員會 

2.訂定實施

交通安全教

育年度計畫 

3.利用教師

晨會，向全校

職員、家長宣

導交通安全

1.成立交通安

全教育委員會

2.訂定交通安

全校育實施計

劃，考核教師

交通安全教學

成效，彙整教

師交通安全教

學成果 

 

1.成立交通安

全教育委員會

2.每學年配合

學校行事曆並

配合計畫訂定

相關執行辦

法，將成果以

照片或作品呈

現 

3.配合教師進

設立「交通安

全教育委員

會」，每學期開

會一次。 

2.訂定「維持

上下學家長接

送交通秩序實

施計畫」 

3.訂定「一年

級新生路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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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修，邀請交通

對或熟悉交通

業務之專業人

員實施專題講

座 

4.每月檢討交

通安全措施，

利用家長委員

會議向本校家

長說明學生上

放學接送安全

事項 

5.每學年配發

交通安全手

冊，不定期抽

查各班交通安

全學習情形 

練計畫」 

4.辦理新生入

學座談會，向

新生及家長解

說學校路隊及

家長接送區規

劃，並宣導路

隊接送注意事

項。 

 

二、教學與活

動 

1.訂定交通

安全教育手

冊，並將交通

安全校育手

冊融入各科 

2.配合校園

環境、地形、

地物佈置交

通安全標誌 

3.定期舉辦

交通安全競

賽 

1.分發交通安

全學習手冊 

2.融入九年一

貫課程領域教

學 

3.班級進行交

通安全議題討

論 

4.環視校園研

擬規劃情境教

學 

5.設置交通安

全標誌教學廣

場張貼交通安

全宣導海報 

6.辦理交通安

全學藝競賽 

1.每學年選定

一班作為交通

安全示範教學

觀摩並利用班

級班會討論交

通安全相關問

題 

2.設置交通安

全教室，在校

園重要路段設

置標線標誌 

3.每學年訂定

交通安全周，

舉辦學藝競賽

4.依據交通部

相關規定標準

租用車輛 

1.不定期於集

會或升旗時間

演出「交通安

全」戲劇 

2.製作交通標

誌貼圖，貼於

校園各角落 

3.保存相關資

料，製作交通

安全網站，並

時常更新網頁

資料 

4.舉辦交通安

全常識有獎徵

達，播放教通

安全短片。 

三、交通安全  

    與輔導 

1.校內人車

分道，行人優

先放學時車

輛暫停通行 

1.校園進出採

取人車分道規

劃 

2.建立學生通

1.規劃家長汽

機車及步行接

送動線 

2.建立學生路

1.校內人車動

線規劃良好、

2.交通工具停

放設施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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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學期不

定期勘查學

區內愛心商

店 

3.建立本校

愛心義工制

度 

 

學路隊相關資

料 

3.擬訂學校照

護商便實施辦

法，遴選優良

商店成為照護

商店 

4.詳細規劃家

長接送區之位

置，安排愛心

志工協助交通

指揮 

5.學生違規即

時通報導師處

理，對違規學

生進行教育與

輔導 

 

隊並請老師加

強管理 

3.依學校環境

規劃家接送

區，並視實際

需要加以檢討

改進 

4.每學年五月

舉辦交通安全

護隊選拔 

5.訂定愛心照

護商店由校長

親自拜訪，將

愛心商店公佈

於網站讓學生

家長明瞭 

6.根據交通導

護度及導護老

師回報情形給

予違規學生勸

導並教育 

7.對於違規停

方車輛影響上

放學秩序情節

重大者電請交

通大隊拖吊 

 

3.交通管制得

宜，能依照學

校之現況做妥

善規劃、建立

學生通學路隊

可行動線 

4.學校師長會

於上、放學時

段進行巡視，

5.選拔交通服

務隊愛心志工

6.學校每月定

期回報「加強

交通安全教育

成果統計表」

四、創新與重

大成效 

1.成立大同

交通安全網

頁供全校師

生上網學習 

2.行人路權

措施，或家長

支持、長官肯

定 

3.本校警位

於本學期利

用下班時間

1.人車分道設

計符合安全需

求 

2.教師善用資

訊設備協助教

學 

3.協請轄區單

位提供相關資

訊，配合學校

資訊媒體提供

規劃參考 

1.汽機車分流

頗具成效 

2.運用社區資

源，商 HONDA

北台中營業處

提供場地停放

以及學生等候

區，有效疏導

學生流量以及

秩序 

3.放宣導短片

1.申請設置

「安全走廊」

2.演出「交通

安全」戲劇，

藉由學生們自

己活潑的戲劇

教學，輔道學

生正確的交通

安全觀念 

3.統計學生走

路上下學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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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架設校

園監視系統 

4.順應校園周

邊環境規劃策

略 

 

並做有獎徵答

活動 

 

4.每週對違規

學生實施再教

育 

5.針對重大交

通事故地段利

用升旗召會等

時間進行全校

安全宣導單請

老師協助提醒

 

送人數，已備

查詢 

4.上下學路隊

有秩序，師長

與愛心志工每

日清潔學校週

邊道路。 

 

 台中市北屯區東光國民中學 

一、組織、計

畫與宣導(本

文上) 

依校規成立「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學期初、學期末召開委

員會議，並按會議結論執行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項，跟家長及

愛心志工有良好的互動。 

二、教學與活

動 

安排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主題進行討論，進行情境教學，資源中

心所提供之器材保存良好，製作大型平面模型，標出道路號誌

標線，以擬真方式教學，舉行戶外教學前，由訓導人員對全校

學生進行安全宣導。 

三、交通安全

與輔導 

上下學人車分離，規劃家長接送區，服務隊由愛心媽媽但任志

工，舉辦志工研習活動，嚴格執行所規定之情事，違規會給予

紀錄，設置多家愛心商店，提供學生緊急救護支援。 

四、創新與重

大成效 

設置相關交通安全標誌並繪制標線，設置交通安全資源教室，

提供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資源，製作大型平面模型，標出道路號

誌標線，導護人員及愛心照護商店位置，以擬真方式教學，本

學年度本校學生並未發生交通事故，設置愛心安全帽，提供未

戴安全帽學生借用，獲得本年度國中小學交通安全多媒體教具

製作競賽第三名 

三、 研究方法 

分別針對汽車駕駛人、機車騎士及行人之違規，採用車上、路口攝影機或數

位攝影機拍攝其違規行為，並調查各個路口、路段用路人之違規情形，之後分析

各個路口違規特性以及潛在危險性，並比較不同路口、不同時段之違規情形，最

後選擇具潛在風險的違規行為，作為宣導影片之腳本及安全教育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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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定一些民眾經常發生違規的路口，架設路口攝影器材觀測用路人違

規情形，拍攝方式以隱密、安全為原則，之後根據拍回的內容統計分析各個路口

違規特性以及潛在危險性，並比較不同路口、不同時段之違規情形。調查時以路

口流量樣本數，每次觀測 1小時，每 10 分鐘一個組距，以駕駛人為位。 

3.1 研究流程  

 

3.2 汽車駕駛人之常見違規行為 

違 規 項 目 拍 攝 方 式 

1. 未依規定讓車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2. 轉彎（向）不當（含左、右、

迴轉）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3. 違反號誌、標誌管制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4. 超速失控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5. 未依規定減速 在有天橋之路口或車上拍攝 

6. 逆向行駛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7. 倒車未依規定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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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規 項 目 拍 攝 方 式 

8. 違規超車 在有天橋之路口或車上拍攝 

9. 搶越行人穿越道 在行人流量較大之路口拍攝 

10. 爭（搶）道行駛 在天橋上拍上 

11. 搶（闖）越平交道 在平交道路口拍攝 

3.3 機車駕駛人之常見違規行為 

違 規 項 目 拍 攝 方 式 

1. 違規超車爭（搶）道行駛 到現場實地觀察拍攝 

2. 蛇行 在天橋或車上拍攝 

3. 逆向行駛 到加油站出口處拍攝民眾違規行為 

4. 未靠右行駛讓車 在天橋上拍攝 

5. 未依規定轉彎 在劃設有兩段式左轉之路口拍攝 

6. 未依規定減速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7. 搶越行人穿越道 在行人流量較大之路口 

8. 未保持行車距離間隔 在有天橋之路口或車上拍攝 

9. 未注意路況 在路口或車上拍攝 

10. 違反號誌標制管制 在路口拍攝 

11. 行駛於禁行機車道之車

輛 

在有天橋之路口或車上拍攝 

3.4 行人之常見違規行為與失誤行為 

違 規 項 目 拍 攝 方 式 

1. 在禁止穿越時（行人號誌為

紅色）穿越道路 
在路口拍攝 

2. 路口設有行人穿越道、人行

天橋、人行地下道，但穿越

時並未使用這些設施 

在設有這些設施之道路上拍攝 

3. 在道路上嬉戲 到國小學生上下課之路口 

4. 在道路上奔跑 到國小學生上下課之路口 

5. 不依規定，擅自穿越車道 在一般公路客運業之出入口拍攝 

失 誤 行 為 拍 攝 方 式 

1.穿越道路之前，不會先停等於人行

道邊緣 
在行人較大之路口拍攝 

2.從人行道跨入街道，並未注意左右

來車 
支線路口 

3.穿越道路時，並未注意左右來車 閃光號誌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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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違規停車之調查方式 

    停車之判定是以駕駛人是否有明顯停泊之意願為原則，無論是否離開駕駛

座，凡是佔用機慢車道之停車車輛就屬違規車輛。由於人力有限，統計方式是當

螢幕上出現違規車輛時，利用標籤紙在螢幕上相對位置作記號，並紀錄起始時

間，當車輛離開後即撕去標籤，並紀錄離開時間，以求得停車延時及違規發生間

隔時間。統計時間以 60 分中為原則，當超過 60 分鐘但有先前未離開之違規車輛，

須靜待其駛離，才停止調查，此外 60 分鐘後進入之車輛，則不予計算。 

3.6 器材設備 

本研究在拍攝相關違規行為所使用的設備有固定式攝影機(A)、移動式攝影

機(B)、四分割器(C) 、顯示器(D)、HDVR 影像記錄器(E)，其中固定式攝影機具

有紅外線可夜間拍攝，器材組裝如圖 3.1 所示，選定一路口後，將數個鏡頭連接

到四分割器，四分割器主要功能是將來自四個不同鏡頭畫面合成為單一畫面，四

分割器再分別連接記錄器及顯示器，透過顯示器以便隨時監控路況做調整，鏡頭

數目則依觀測點視角所需來增減。 

 

圖 3.1 攝影器材示意圖 

3.7 動畫製作 

本研究根據調查結果選定比例以及風險較高的違規行為作為宣導影片的腳

本，內容以因不遵守交通秩序而發生傷亡事故為主軸，分成車與車事故以及人與

車事故，配合時事並加以輕鬆之旁白來吸引大眾的了解，使國人對於交通安全有

進一步的認識，並導正國人對於交通的錯誤觀念。影片內容將以動畫方式呈現，

採用樂高積木作為故事場景以及積木人偶作為人物主角。 

  動畫的形成是由連續顯示數張圖片利用視覺暫留原理所造的視覺效果，人體

的視覺暫留約為 1/16 秒，所以只要每秒連續播放超過 15 張畫格，就會因為視覺

暫留的原因，認為畫面是連續不斷的，此外，可以設定每張畫格所停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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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不同的動畫顯示速度。本研究根據擬定的腳本，製作動畫的場景及角色定

裝，經過數次模擬推演，透過相機將人物之連續動作拍成一張張畫格，之後利用

影片編輯軟體 VideoStudio 8 將數張畫格連結成影片檔，並加入字幕、音效、

特效及旁白等。 

四、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共調查五個台中市路口，依路口型態分成幹道與支道、支道與支道及

幹道與幹道，調查時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各路口調查時段表 

路口型態 路口名稱 調查日期 調查時段 

幹道－幹道 文心路大雅路口 
94 年 7 月 17 日(凌晨) 

 94 年 10 月 21 日(傍晚) 

00：41~01：41 

17：50~18：50 

幹道－支道 文心路山西路口 94 年 04 月 24 日 14:00~15:00 

幹道－支道 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 94 年 07 月 08 日 14:15~15:15 

支道－支道 山西路大連路口 94 年 04 月 24 日 16:10~17:50 

支道－支道 逢甲路福星路口 
94 年 04 月 30 日(日間) 

94 年 04 月 30 日(夜間) 

10:20~11:20 

00:06~01:06 

  除路口交通違規調查外，另針對路段部份做違規併排停車之調查，分別是英

才路及文心路，二者分別位於銀行及商場附近，本研究觀察這兩種活動區之併排

停車嚴重程度有何不同。 

4.1 文心路大雅路口 

調查範圍：文心路東西雙向車流、中清路北向南車流。文心路、大雅路、中清路

為雙向六線道，該路口號誌時制為左轉保護四時相(表 4-2)，傍晚時段號誌週期

為 130 秒；凌晨時段號誌週期為 90 秒，該路口機車須兩段式左轉。調查結果此

路口傍晚機車量為 5,081 輛、汽車量為 5,301 輛；淩晨機車量為 822 輛、汽車量

為 2,007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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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文心路大雅路口號誌時相表 

時相 A 時相 B 

  

55 秒(傍晚)／30 秒(凌晨) 15 秒(傍晚)／15 秒(凌晨) 

時相 C 時相 D 

  

45 秒(傍晚)／30 秒(凌晨) 15 秒(傍晚)／15 秒(凌晨) 

  本次調查路口型態為幹道-幹道型路口，該路口之時制為左轉保護四時相。

本次調查選擇不同時段觀察尖峰離峰違規情形，統計方式每 10 分鐘為一組；流

量及違規件數以車作單位，違規項目有闖紅燈、違規右轉(未等待右轉時相開放

即右轉)、違規左轉(未等待左轉時相開放即左轉或機車未兩段式左轉)、未依車

道行駛等。 

表 4.3 文心路大雅路口汽車違規統計(傍晚) 

 直行＋右轉 左轉 

組別 交通量 闖紅燈 違規右轉
比例

(%) 
交通量 違規左轉 

未依車

道行駛 
比例(%) 

1 738 13 5 2.44 139 11 17 20.14 

2 774 13 1 1.81 116 15 7 18.97 

3 806 20 2 2.73 107 13 5 16.82 

4 814 23 4 3.32 132 19 17 27.27 

5 799 12 2 1.75 153 22 15 24.18 

6 638 13 5 2.82 85 14 9 27.06 

小計 4,569 94 19 2.47 732 94 70 22.40 

交通量 違規件數 違規比例 
合計 

5,301 277 5.13% 

  傍晚時段汽車交通量共 5,301 輛車，違規件數共 277 件，違規比例 5.13%。

其中左轉車輛違規比例為 22.40%；直行右轉違規比例為 2.47%，顯示出左轉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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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直行右轉車輛易發生違規。本研究觀測的前 30 分鐘(17:45~18:15)有交通警察

在現場指揮交通，圖 4-1 所示，當現場無交通警察維持秩序時，違規件數比例較

有交警人員站崗時多。直行右轉車輛違規案件中，以闖紅燈居多，大多發生在全

紅時段；左轉車輛違規案件中，以違規左轉案件居多，同樣是發生在全紅時段，

另外部分駕駛人，為了搶快自直行車道違規變換至左轉專用車道。 

5.25

4.04
4.38

6.66

5.36
4.98

0.00

2.00

4.00

6.00

8.00

17:45~17:55 17:55~18:05 18:05~18:15 18:15~18:25 18:25~18:35 18:35~18:45

%

 

圖 4-1 文心路大雅路口汽車違規比例折線圖 

 

表 4.4 文心路大雅路口汽車違規統計(凌晨) 

組別 交通量 闖紅燈 違規右轉 違規左轉 
未依車

道行駛
比例(%) 

1 278 5 3 13 4 8.99 

2 419 2 7 8 3 4.77 

3 343 2 4 9 1 4.66 

4 328 3 10 17 4 10.37 

5 355 3 2 10 0 4.23 

6 284 0 3 3 3 3.17 

合

計 
2,007 15 29 60 15 5.93 

  凌晨時段交通量為 2,007 輛車，違規比例為 5.93%，較傍晚時段稍高。違規

案件以違規左轉居多，因夜間交通量較少，部分違規駕駛人見對向無來車即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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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文心路大雅路口機車違規統計(傍晚) 

組別 交通量 闖紅燈 違規右轉 違規左轉 比例% 

1 891 19 8 4 1.35 

2 816 17 2 4 0.74 

3 921 29 4 5 0.98 

4 924 12 5 11 1.73 

5 761 27 7 9 2.10 

6 768 25 9 7 2.08 

合計 5,081 22 35 40 1.91 

  表 4.5 所示，傍晚時段，機車交通量共 5,081 輛車，違規件數共 97 件，違

規比例為 1.91%，較汽車違規比例少。機車違規中，以違規左轉情形最多，多發

生在左轉時相時，與汽車爭道行駛。圖 4-2 所示，該時段前 30 分鐘因有交警人

員指揮交通，違規比例較低，當交警人員離開後違規比例開始逐漸上升，因此透

過交警人員管制可降低違規發生。 

1.35

0.74

0.98

1.73

2.10 2.08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17:45~17:55 17:55~18:05 18:05~18:15 18:15~18:25 18:25~18:35 18:35~18:45

%

 

圖 4-2 文心路大雅路口機車違規比例折線圖 

 

表 4.6 文心路大雅路口機車違規統計(凌晨) 

組別 交通量 闖紅燈 違規右轉 違規左轉 比例% 

1 150 6 4 8 12.00 

2 124 2 6 2 8.06 

3 138 1 6 6 9.42 

4 153 2 5 1 5.23 

5 133 2 11 4 12.78 

6 124 0 14 4 14.52 

合計 822 13 46 25 10.22 

    表 4.6 所示，凌晨時段交通量為 822 輛車，違規比例為 10.22%，較傍晚時

段高。違規案件以違規右轉居多，因夜間交通量較少，部分違規駕駛人見橫向無

來車即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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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文心路大雅路口凌晨機車汽車違規比較表 

合計 
時段 車種 交通量 闖紅燈 

違規

右轉

違規

左轉

未依車

道行駛
違規比例%

違規件數 比例% 

機車 5,081 22 35 40 / 1.91 
傍晚 

汽車 5,301 94 19 94 70 5.13 
374 3.60 

機車 822 13 46 25 / 10.22 
凌晨 

汽車 2,007 15 29 60 15 5.93 
203 7.18 

  表 4.7 所示，凌晨時段違規比例較傍晚時段高，在同一時段內，傍晚的汽車

違規比例較機車高；凌晨機車違規比例較汽車高。此結果與民國 89 年所做的夜

間交叉路口車輛違規調查比較，當年調查結果違規比例為 20.02% ，本研究調查

結果為 7.18%，顯示經過 5年，民眾守法態度有改善。 

4.2 文心山西路口 

    調查範圍：文心路東西雙向車流；山西路南向北車流，文心路東端南北雙向

行人以及西端南向北行人；山西路南端東西雙向行人。文心路為雙向六線道，山

西路為雙向二線道，該路口為左轉保護三時相 (表 4-8)，週期為 150 秒，該路

口機車須兩段式左轉。調查結果一小時交通量行人為 42 人；機車為 1,186 輛；

汽車為 3,061 輛。 

表 4-8 文心路與山西路口號誌時制表 

A 時相 B 時相 C 時相 

   

93 秒 14 秒 43 秒 

註：「 」處為觀測點 

無違規

57%

闖紅燈

29%

未走人行道

7%

未走行人穿

越道

7%

 
圖 4-3 文心路山西路口行人違規圓形圖 

    行人違規方面闖紅燈為 29%，未走人行道為 7%(圖 4-3 所示)，文心路屬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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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道，行經車輛數眾多，行人若不遵守交通號誌後果將不堪設想。 

 

表 4-9 文心路與山西路口機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件數 8 
闖紅燈 

百分比 0.67 

件數 31 
紅燈右轉 

百分比 2.61 

件數 47 未依規定兩段式左

轉 百分比 3.96 

件數 5 
逆向行駛 

百分比 0.42 

合計 件數 91 

百分比 百分比 7.67 

表 4-9 所示，機車違規方面闖紅燈為 0.67%，紅燈右轉為 2.61%，未依規定

兩段式左轉為 3.96%，逆向行駛為 0.42%，違規比例 7.67%，觀察此路段機車行

駛可發現騎士容易在山西路往文心路紅燈右轉；在文心路往山西路方向易出現逆

向行駛情形。 

表 4-10 文心路與山西路口汽車(含大型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件數 4 
闖紅燈 

百分比 0.13 

件數 1 
紅燈右轉 

百分比 0.03 

件數 3 
越線停等 

百分比 0.1 

合計 件數 8 

百分比 百分比 0.26 

表 4-10 所示，汽車違規中以闖紅燈較多 0.13%，大多數是發生在文心路左

轉時相時，繼續直行的違規車輛。 

4.3 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 

調查範圍：福上巷雙向東西車流；河南路北向南車流，該路口行人過少故未

納入調查。河南路為雙向四線道，福上巷為雙向一線道，該路口時制為左轉保護

三時相 (表 4-11)，日號誌週期為 85 秒，該路口河南路上機車須兩段式左轉，

調查結果一小時交通量機車為 737 輛；汽車為 1,037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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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號誌時制表 

A 時相 45 秒 B 時相 15 秒 C 時相 25 秒 

   
註：「 」處為觀測點 

表 4-12 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機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件數 313 
闖紅燈 

百分比 20.81 

件數 17 
紅燈右轉 

百分比 1.13 

件數 189 未依規定兩段式左

轉 百分比 12.57 

合計 件數 519 

百分比 百分比 34.51 

    此路口位於大彎道附近，即河南路往文心路方向過了大轉彎馬上就是福上巷

口，此外該路口街角建築物並未考量用路人視距問題，更增加不少其潛在風險，

由表 4-12 所示，機車闖紅燈情形最多，有 20.81%，其次是為兩段式左轉，有

12.57%，違規比例有 34.51%，違規的件數大多是河南路北向南左轉福上巷的車

輛，用路人見福上巷無來車往往會闖紅燈；若機車左轉未兩段式，易發生被後方

車輛追撞及遭對向車輛對撞意外。 

表 4-13 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汽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件數 88 
闖紅燈 

百分比 4.34 

件數 4 
紅燈右轉 

百分比 0.2 

合計 件數 92 

百分比 百分比 4.54 

    表 4-13 所示，違規件數闖紅燈有 4.34%，紅燈右轉有 0.2%，違規比例有

4.54%，觀測發現違規車輛大多是未等待左轉保護時相即左轉之車輛。 

4.4 山西大連路口 

調查範圍：山西路雙向南北車流；大連路東向西車流，大連路東端南北雙向行人；

山西路北端東西雙向行人，山西路南端東向西行人。山西路為雙向二線道，大連

路為雙向二線道，麻園東街為單向單線道，該路口號誌共三個時相(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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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為 100 秒，該路口機車須兩段式左轉，調查結果一小時交通量行人為 44 人；

機車為 295 輛；汽車為 476 輛。 

表 4-14 大連路與山西路口號誌時制表 

A 時相 35 秒 B 時相 35 秒 C 時相 30 秒 

   

註：「 」處為觀測點 

無違規

63%

闖紅燈

23%

未走行人

穿越道

9%

路上奔跑

5%

 
圖 4-4 大連路山西路口行人違規圓形圖 

在行人違規方面，闖紅燈的比例占 22.73%為最高，而且總違規數占總數百

分比相當高，研判原因為車量少，加上行人並沒有遵守號誌的觀念。 

表 4-15 大連路與山西路口機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件數 22 
闖紅燈 

百分比 7.46 

件數 12 
紅燈右轉 

百分比 4.07 

件數 22 
未依規定兩段左轉

百分比 7.46 

件數 16 
逆向行駛 

百分比 5.42 

合計 件數 72 

百分比 百分比 24.41 

表 4-15 所示，機車違規率較高的是未依規定兩段式左轉以及闖紅燈有

7.46%，其次應該是逆向行駛占 5.42%。原因為此路口附近有一出入巷口，用路

人為貪圖方便直接逆向山西路切進此巷子，所以造成逆向行駛的件數高居第二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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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大連路與山西路口汽車(含大型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件數 15 
闖紅燈 

百分比 3.14 

件數 11 
紅燈右轉 

百分比 2.3 

件數 7 
越線停等 

百分比 1.46 

件數 6 
逆向行駛 

百分比 1.26 

合計 件數 39 

百分比 百分比 8.16 

表 4-16 所示，此路口闖紅燈有 3.14%，紅燈右轉有 2.30%，逆向行駛有 1.26%，

闖紅燈整個比例上並不是很嚴重，但是此路口與其他兩個觀察路口來看算是偏

高，研判原因為此路口並不是主要幹道。而汽車逆向行駛情形偏高，與機車情形

相同，主要原因為附近有一出入巷口，位在山西路北端西側附近，違規駕駛人為

了貪圖方便，經常逆向行經山西路再左轉進該巷口。 

4.5 逢甲福星路口 

調查範圍：逢甲路雙向東西車流；福星路北向南車流，逢甲路西端南北雙向

行人；逢甲路東端北向南行人，福星路北端東西雙向行人。逢甲路為雙向二線道，

福星路為雙向四線道，該路口號誌共二個時相(表 4-17)，日間與夜間號誌週期

均為 90 秒，該路口機車須兩段式左轉。調查結果此路口日間行人量為 201 人、

機車量為 972 輛、汽車量為 727 輛；夜間行人量為 405 人、機車量為 926 輛、汽

車量為 457 輛。此路口位於商圈，夜間行人交通量明顯比日間多。 

表 4-17 逢甲路福星路口號誌時制表 

A 時相 B 時相 

  

40 秒 50 秒 

註：「 」處為觀測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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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逢甲路福星路口行人闖紅燈日間夜間比較圖 

圖 4-5 所示，行經該路口行人日間闖紅燈共有 31 件；夜間共有 79 件，明顯

地夜間件數是日間的兩倍多，該路口位於商圈人潮較多，逢甲路東端已規劃成行

人徒步區，行人經常未遵守號誌，若經過車輛未禮讓行人，則易發生車禍事件。 

表 4-18 逢甲路與福星路口機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日間 夜間 

件數 9 33 
闖紅燈 

百分比 0.93 3.56 

件數 72 63 
紅燈右轉 

百分比 7.41 6.79 

件數 132 140 
未依規定兩段式左轉 

百分比 13.58 15.09 

件數 14 8 
逆向行駛 

百分比 1.44 0.86 

合計 件數 227 244 

百分比 百分比 23.35 26.29 

表 4-18 所示，日間違規比率為 23.35%，夜間為 26.29%，夜間違規比例較日

間高，闖紅燈的情形夜間較日間嚴重，綜合日間夜間情形均以未兩段式左轉比例

較多，該路口有規劃機車待轉區但鮮少有駕駛人會遵守。 

表 4-19 逢甲路與福星路口汽車(含大型車)違規次數統計表 

違規 日間 夜間 

件數 9 4 
闖紅燈 

百分比 1.24 0.88 

件數 6 9 
紅燈右轉 

百分比 0.83 1.97 

合計 件數 15 4 

百分比 百分比 2.07 0.88 

    表 4-19 所示，日間違規件數較夜間多，研判原因為夜間行人較多，汽車駕

駛人因而謹慎駕駛，更會遵守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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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文心路四段違規停車調查 

調查路段：文心路四段 81 號前後 100 公尺範圍 

調查日期：94 年 11 月 23 日 

調查時段：14：15~15：25 

  本次調查架設數位攝影機於附近的行人陸橋上，以遠鏡頭觀測違規併排停

車，佔用機車道的情形。該路段居主要幹道上，附近有銀行及撞球館，撞球館本

身備有停車場，而銀行則無提供停車空間，另外路邊合法停車格 10 個。本研究

實際觀察發現，違規車輛之旅次目的以銀行洽公為主，而撞球館本身有提供停車

空間，故其顧客均利用其停車場。由觀察中發現併排停車的確造成部分交通阻塞

(圖 4-6)，同時違規併排停車造成車道縮減，對於機車駕駛人需變換到快車道，

增加其肇事風險。 

 
圖 4-6 併排停車造成的交通堵塞 

  觀測 70 分鐘內到達停車數量共 65 輛，其中合法停車數有 28 輛(包括街邊停

車以及街外停車)，佔 43%；違規停車數有 37 輛，佔 57%。統計結果，平均每 1.77

分鐘就會出現一輛違規併排停車，最長隔 5分鐘、最短隔 0.1 分鐘；其平均停車

延時為 8.69 分鐘，最長為 66.08 分鐘、最短為 1.15 分鐘(圖 4-7)。 

  本次調查過程中，發現一輛打算併排停車之車輛，險遭同向右轉之機車擦

撞，還有許多機車用路人，因車道縮減必須與一旁汽車爭道畫面也不斷重演。在

停車位不足情況下，民眾為了貪圖方便，將車輛隨意併排停車，佔用了車道，除

了妨礙交通順暢外，其行為已威脅機車用路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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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文心路違規併排停車之停車延時圖 

4.7 英才路違規停車調查 

調查路段：英才路 510 號前後 100 公尺範圍 

調查日期：94 年 11 月 30 日 

調查時段：14：00~15：15 

  本次調查路段位於商圈，附近有一座電腦大賣場，觀測方式為架設數位攝影

機於附近的行人陸橋上，以遠鏡頭觀測違規併排停車，佔用機車道的情形。該路

段路邊合法停車格共 7個、賣場提供停車位共 8個，觀測 75 分鐘內到達停車數

量共 42 輛，其中合法停車數有 11 輛(包括街邊停車以及街外停車)，佔 26%；違

規停車數有 31 輛，佔 74%。統計結果，平均每 2.02 分鐘就會出現一輛違規併排

停車，最長隔 5.85 分鐘、最短隔 0.02 分鐘；其平均停車延時為 8.85 分鐘，最

長為 28.9 分鐘、最短為 1分鐘(圖 4-8)。該路段調查發現，違規併排車輛並未

造成路段堵塞，研判可能原因為調查時段交通量不大，車流順暢，機車與汽車爭

道情形不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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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英才路違規併排停車之停車延時圖 

五、交通安全宣導短片 

  本研究根據調查紀錄影片，篩選一些具潛在危險的違規行為，如闖紅燈、未

禮讓行人及違規併排停車等，此外蒐集一些違規肇事案件紀錄影片，當作宣短影

片的教材，配合時下流行文化，以樂高積木作為故事場景，共製作了三部短片(表

5.1)，前兩部完全以虛擬積木人偶，分別模擬機車及行人闖紅燈與汽車發生碰撞

的嚴重性，為了讓人印象深刻，碰撞過程以誇張戲謔方式呈現。第三部短片則參

考綜藝娛樂節目經常模仿的股市名嘴，以樂高人偶演出，配合旁白及調查記錄

片，以歡樂氣氛宣導路權觀念、交通法規及交通安全等。 

表 5.1 交通安全宣導短片 

短片 片名 劇情大綱 

衝衝衝!(30 秒) 

ㄧ位瘋狂機車騎

士，無視交通號誌存

在，衝過頭的下場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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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交通安全宣導短片(續) 

過馬路(1 分 40 秒)

您可否有這樣的經

驗？等紅燈等到不

耐煩想闖過去的衝

動嗎？千萬別闖，不

然下場… 

張國痣交通安全分

析師(3 分 30 秒) 

老師來了!老師又來

了!股市名嘴這次不

敎大家賺錢，是來宣

導交通安全… 

 

六、結論與建議 

6.1 結論 

1.本研究調查幹道與支道以及支道與支道兩類型路口，依據各路口調查結

果，文心路山西路口含行人車輛交通量為 4,289(人,輛)，違規比例為

2.73%；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含行人車輛交通量為 1,774(人,輛)，違規比

例為 16.99%；山西路大連路口含行人車輛交通量為 817 (人,輛)，違規比

例為 15.58%；逢甲路福星路口含行人車輛交通量為 1,900(人,輛)，違規

比例為 14.37%(交通量、違規量僅取日間數據)；文心路大雅路口機車汽

車交通量為 10,382 輛，違規比例為 3.6%(交通量、違規量僅取傍晚數據)。

研判幹道與支道類型路口其交通量愈多時，違規比例愈低，同樣地支道與

支道類型路口其交通量愈多時，其違規比例愈低。若將不同類型路口之違

規百分比平均來看，幹道與支道的路口違規比例為 18.58%，支道與支道

的路口違規比例為 14.98%，幹道與幹道的路口違規比例為 3.6%，顯示支

道與幹道之路口型態較支道與支道之路口易發生違規，而幹道與幹道之路

口違規比例最低。 

2.調查文心路大雅路口之傍晚時段，本研究發現，現場有交警人員指揮交

通，違規比例較低，當交警人員離開後違規比例開始逐漸上升，因此透過

交警人員管制可降低違規發生。 

3.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行人較易發生違規，違規比例 22.76%，其次是機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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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例為 10.99%，汽車違規比例最少，僅有 1.45%。 

4.逢甲路福星路口日間夜間違規比較，此路口夜間違規件數較日間多(日間

為 14.37% 夜間為 18.27%)，其中日間行人違規比例為 15.42%，夜間為

19.5%；日間機車違規比例為 23.35%，夜間為 26.29%；日間汽車違規比例

為 2.07%，夜間為 0.88%，夜間行人及機車違規比例均較日間多，但汽車

違規比例夜間明顯比日間低許多，研判原因該路口位於商圈內夜間人潮較

多，因此汽車用路人會謹慎駕駛，故夜間汽車違規件數較日間少。 

5.文心路大雅路口傍晚凌晨違規比較，此路口凌晨時段違規比例較傍晚時段

高，在同一時段內，傍晚的汽車違規比例較機車高；凌晨機車違規比例較

汽車高。此結果與民國 89 年所做的夜間交叉路口車輛違規調查比較，當

年調查結果違規比例為 20.02% ，本研究調查結果為 7.18%，顯示經過 5

年，民眾守法態度有改善。 

6.違規停車調查部分，銀行附近違規停車比例為 57%；賣場部份為 74%，賣

場的違規比例較銀行高，但就停車延時部份，兩者平均停車延時均在 8分

鐘左右，就違規發生間隔時間來說，銀行部份每隔 1.77 分鐘就發生一次；

賣場部份每隔 2.02 分鐘發生ㄧ次，銀行部份違規件數較賣場部份高，研

判原因與活動區的尖離峰特性有關，銀行部份因調查時段接近銀行結束營

業時間，許多洽公民眾紛紛趕在結束時間前抵達銀行，因此在車位不足情

況下違規件數較賣場部份頻繁。 

7.運用數位攝影觀測的優點在於計算時較不易發生誤差，若人員發生失誤時

可調回畫面再看一次，操作上較節省人力；缺點在於觀測時缺發機動性且

隱密性較差，可能會影響用路人的駕駛行為，此外後續統計工作需長時間

觀看螢幕較費神。 

6.2 建議 

1.調查路口樣本數應陸續增加，資料才能更精確，以瞭解影響違規行為的因

子。 

2.除路口攝影外，未來會執行車上攝影，車上攝影的隱密性較高且機動性也

大，可進一步紀錄在路口、路段車輛行進間之違規行為及分佈概況。 

3.將持續蒐集網路問卷上民眾反應之意見加以歸類，製作交通安全宣導教育

教材。 

4.後續將探討具潛在危險性的違規行為，依用路人行經路口、路段應注意而

未注意時，其違規行為潛在危險性以及分佈情形。 

5.位於商圈的路口行人違規情形最多，夜間情形較日間嚴重，建議在商圈路

口於人潮尖峰時段進行交通指揮以維護行人安全。河南路一段福上巷口屬

視距不良的路口，基本上是個危險路口，其違規比例明顯高過其他路口，

特別是機車，顯示出民眾守法觀念有待加強，建議該路口應嚴加取締。 

6.建議在法規方面，規範旅次量大的商業活動區，應提供充分的停車空間，

以減少違規併排停車發生。此外執法人員在該路段要嚴格取締，以嚇阻違

規併排停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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